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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提示】　巴西在２００８年发布了涉及婴儿奶瓶、三相感应电机、低压电气产品、

玩具、酒精饮料等产品的技术性标准草案。相关企业应及时关注上述技术标准，充分了

解细节，提高技术水平，以免因未能满足要求而影响对巴西出口。２００８年，巴西对中国

产品发起了８起反倾销调查，提醒相关出口企业关注案件进展，积极应诉，及时调整出口

计划。另外，巴西对实施进口许可证管理的产品规定了最低海关限价，在进口通关环节

也比较严格，企业应该和进口商充分沟通相关信息，保护自身合理利益。

一、双边贸易投资概况

据中国海关统计，２００８年，中国和巴西双边贸易总额为４８５亿美元，同比增长

６３．２％。其中，中国对巴西出口１８７．５亿美元，同比增长６４．９％；自巴西进口２９７．５亿美

元，同比增长６２．２％。中方逆差１１０亿美元。中国对巴西出口的主要产品为通讯设备、

液晶显示器、焦炭和数码相机等；自巴西进口的主要产品为铁矿砂及其精矿、大豆、石油

原油、烧碱木浆或硫酸盐木浆、皮革、木材、豆油等。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２００８年，中国公司在巴西完成承包工程营业额９．３１亿美元；完

成劳务合作合同金额１５５万美元。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２００８年，经中国商务部批准或备案，中国在巴西完成非金融类直

接投资金额２８４７万美元。２００８年，巴西对华投资项目２０个，实际使用金额３８７９万美元。

二、贸易投资管理体制概述

（一）贸易管理制度及其发展

１．关税制度

（１）关税管理制度

巴西关税管理的主要法律制度是１９９４年１２月２３日第１３４３号法令。巴西联邦税

务总局是海关事务的主管部门，隶属于财政部，负责制定和执行海关政策、征收关税以

及实施海关监管制度等。

作为南锥体共同市场（ＭＥＲＣＯＳＵＲ，又称南方共同市场）成员国，巴西与其他成员

国一起实行共同对外关税（ＣＥＴ）。南锥体内部，除了糖、汽车及其零部件之外，均可免

税流通。

对进口产品价值的确定主要分为以下五种：成交价、相同产品的成交价、相似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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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交价、减去法所得价（用零售价减去关税和佣金后的价等和计算价），用生产成本、

利润和其他费用计算得出的价。

在巴西，关税主要以ＣＩＦ价为基础计征。当海关对出口商申报的货物价值提出质

疑时，出口商可在８天内提出新的报价。进口商可以在３０天之内对出口商的新报价做

出反应。

为保护本国工业，巴西政府在进口关税征收时主要采取以下两种措施：设置最低限

价或参考价，并据此征税，如进口价低于最低限价或参考价，海关将另计征差价税；对低

报价或有倾销行为的货物征收附加税。

（２）关税水平及其调整

根据ＷＴＯ关税资料，２００７年，巴西的简单平均最惠国适用关税为１２．２％，农产品

和非农产品的简单平均最惠国适用关税分别为１０．３％、１２．５％。

根据南锥体共同市场委员会第ＣＭＣ３８／０５号决议，南锥体成员国每年可豁免１００

个税号（８位）项下的产品不受南锥体共同对外关税的约束，并每六个月调整一次税号，

至多可调整例外税号的２０％，该决议有效期至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３１日。

２００８年２月，巴西将来自南锥体外的小麦进口税降至零（进口配额２００万吨），在实

施７个月的免税措施后，巴西外贸委员会决定对来自南锥体以外国家的小麦恢复征收

１０％的进口税。巴西还决定将来自南锥体以外的化肥料生产原料磷酸和硫酸的进口关

税由４％降至０，把来自南锥体以外动物饲料添加剂磷酸二钙的进口关税由１０％降至０，

有效期至２００９年２月。

２００８年，巴西将部分通讯信息产品和资本货的税前进口从价税率调整为２％，有效

期至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３１日。

２．进口管理制度

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１日，巴西公布《部级法令合编》，将有关进出口管理的部颁法令进行

了汇总。之后，巴西对其进行了数次修订。

巴西外贸委员会是巴西对外贸易政策的最高决策机构，发展工业外贸部是对外贸

易政策的执行部门。“巴西外贸网”是巴西统一管理对外贸易的网络系统。巴西发展工

业外贸部外贸局、财政部税务总局、中央银行等外贸管理部门通过该网站对进口业务实

施从审批进口许可到缴纳关税的一体化分步管理。所有进出口操作都必须通过该网站

进行。“巴西外贸网”除了链接外贸管理部门外，还链接进口商、报关行、运输商、仓储商

及金融机构。

巴西海关对进口报关货物实行抽检的方式，即按照绿色、黄色、红色三种不同颜色分

类处理。绿色即报关货物可全部免检，并自动通关；黄色即仅检查报关文件，核实后，货物

自动通关；红色即报关文件和货物均需经过检查后方能通关。根据规定，海关应在５个工

作日之内提出验货结果，验货时当事人应在场，货物若需样检，所发生费用由当事人承担。

（１）进口许可证

巴西进口大部分商品都必须办理进口许可证，分为“自动进口许可证”和“非自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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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许可证”两种。自动进口许可证审批过程比较简单且自动批准。非自动进口许可证

管理的产品主要包括需要经过卫生检疫、特殊质量测试的产品，对民族工业有冲击的产

品及高科技产品，以及军用物资等国家重点控制的产品，具体涉及大蒜、蘑菇、绝大部分

化工产品、绝大部分医药原料和成品、动植物产品、轮胎、纺织品、玻璃制品、家用陶瓷器

皿、锁具、电扇、电子计算器、磁铁、摩托车、自行车、玩具、铅笔等。申请非自动许可证的

审批过程比较复杂，需要出示各种文件和证明，并要经相关机构会签，通常在货物装船

前或视情况在报关前进行。

２００９年１月，巴西政府宣布将对包括纺织品，面粉工业用谷物、矿质燃料、铁矿、运

输用材料、汽车、玩具、光学仪器及手术器材、玩具、鞋子、成衣和照相机在内的２４种进口

产品实行许可证制度。一旦被认定为可以进口，涉及该产品的进口许可证将在１０日内

发放。相关措施对部分中国出口巴西的产品造成很大影响。巴西总统将该规定衡量为

“显著”过失，这一措施有违巴西在反对保护主义问题上一向秉承的立场。发展部，工业

及对外贸易部和财政部在２００９年１月底联合宣布撤销对２４个不同领域产品必须预先

领取进口许可证的规定。２００８年１月２６日之前已经确定必需领取进口证的产品如医

疗设备和药物等的规定则继续执行。

（２）配额

纺织品：２００８年，中国纺织服装产品出口巴西仍根据巴西发展工业外贸部于２００７

年１月１７日起实施的《巴西联邦共和国发展工业外贸部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关于

加强贸易投资领域谅解备忘录》中有关数量限制的规定执行。

沙丁鱼：２００８年５月５日，巴西工贸部外贸秘书处公布了第６号法令，规定对南锥

体共同对外关税号为０３０３．７１．００的沙丁鱼征税２％，２００７年５月２１日—２００８年５月

２０日间全球配额为６万吨，２００８年４月１６日—２００９年４月１５日间全球配额为８万吨。

阴性电极棒：２００７年１２月４日，巴西工贸部外贸秘书处公布了第３９号法令，规定

对南锥体共同对外关税号为８５４５．９０．９０的用于生产初级铝的阴性电极棒征税２％，全

球配额为８１８６吨，有效期为２００７年１１月３０日—２００８年１１月２９日。

氯氰苄产品：自２００８年３月８日起，巴西对南锥体共同对外关税号为２９２６．９０．９１

的氯氰苄产品征税２％，配额仍为４万吨，有效期１２个月。

棕榈仁油：２００８年９月１１日巴西外贸委员会公布了第５５号决议，后分别经２００８

年９月１日巴西工贸部外贸秘书处公布的第１８号法令和２００８年９月３０日公布的第２２

号法令修改。规定对南锥体共同对外关税号为１５１２．２１．１０的棕榈油征税２％，配额为

７．２５万吨，有效期为２００８年８月１日—２００９年８月１日。

三磷酸盐：２００８年８月１３日，巴西开始把三磷酸盐（南锥体税号２８３５．３１．９０）进口

关税从１０％临时下调至２％。该措施实施期限为１２个月，全球进口配额９．４万吨。

碳合金钢管：２００８年６月１２日，巴西外贸委员会通过第３４号决议，决定将税则号

为７３０５．１２．００的碳合金钢管进口关税从原来的１４％降至２％，全球配额为３８７９４吨，上

述决议的有效期为３个月，自发布之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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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出口管理制度

（１）出口许可

巴西对部分出口产品实行预先许可制度。２００８年，巴西规定仍需申请出口许可的

产品包括部分活动物、活植物；部分矿物燃料、矿物油及其蒸馏产品；部分化工业及其相

关工业的产品；部分有机化学品；部分药品；木及木制品；核反应堆、锅炉、机器、机械器具

机器零件；部分车辆机器零部件；部分航空器、航天器及其零件；武器、弹药及其零附件。

（２）出口促进

为鼓励出口，巴西财政部宣布，自２００８年３月１７日起，取消出口结汇限制，出口企

业必须将出口外汇留在国内的比例由目前的７０％降至０，取消０．３８％的出口金融操作

税（ＩＯＦ）；另外，对进入收益固定的基金和国债领域的外资征收１．５％的金融操作税。

２００８年５月１３日巴西外贸委员会公布第２９号决议，确定了微型、小型和微小企业

在经营中利用出口信用保险的方针以及可得到出口保障基金和联邦保障基金的支持。

有关企业需满足的条件如下：微型和小型和微小企业需同时满足年净营业额不超过

６０００万雷亚尔，年出口额不超过１００万美元的条件。联邦保障基金将在企业装船前和装

船后间或者装船后阶段提供。在企业装船前和装船后间的融资应由同一金融机构提供。

２００８年５月１６日，巴西工贸部外贸秘书处公布了第８号法令，将可在ＳＩＳＣＯＭＥＸ

系统登记注册“出口简化登记”的出口业务规定改为可立即装船出口且结汇在５万雷亚

尔（或相同金额的其他货币）以下。

２００８年９月３日，巴西发展工业外贸部发布了“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年巴西出口战略计划”，

该计划旨在实现巴西政府２００８年５月发布的新产业政策（ＰＤＰ）中的两项目标，即扩大

巴西在国际贸易中的占比以及使更多小型企业进入市场并成为国家出口的基础。巴西

出口战略计划制定了五大宏观目标：增强巴西出口竞争力；增加出口产品附加值；增强

出口基础；扩大市场准入和加强服务业出口。

新产业政策中有促进巴西小型和微小出口企业发展的内容，该内容共分三个层次，

即“根本措施”、“产业系统结构项目”和“战略重点”。其中，“战略重点”旨在增加出口企

业数量、丰富出口种类以及使出口目的地国多元化，以促进巴西产业的长期发展。该项

目面临的挑战包括增加出口产品科技含量和进一步丰富高科技含量的产品出口。项目

执行单位为巴西发展工业外贸部，具体将通过出口融资计划、对基准利率的调整，在巴

西社会经济发展银行允许巴西出口使用欧元结算、定期发布相关政策法规、扩大出口退

税产品实施范围、将物流服务出口向境外汇出的个人所得税降为０、推动中小企业出口

和简化外贸操作程序等措施实行。

４．贸易救济制度

巴西贸易救济制度主要由下列法律法规构成：１９９４年１２月１５日第３０号法令，

１９９４年１２月３０日第１３５５号法令，１９９５年３月３０日第９０１９号法令（２００３年１２月修

订）、１９９５年第１６０２号法令等。

巴西发展工业外贸部贸易保护局负责审查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的立案或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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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申请，就是否发起该调查或进行复审提出意见；贸易保护局还负责确定倾销幅度或补

贴数额以及是否存在实质损害或损害威胁等。巴西外贸委员会负责制订贸易救济调查

的相关程序规定。

５．相关机构调整情况

２００８年８月２０日，巴西发展工业外贸部部长和巴西央行行长签署了第１７０号法

令，批准成立负责服务贸易整体系统建立和发展的委员会。该委员会将隶属于巴西发

展工业外贸部，巴西发展工业外贸部服务贸易秘书处、财政部税务局以及巴西央行国际

事务和经济政策管理处负责履行有关职责，主席由工贸部服务贸易秘书处指派。

（二）投资管理制度及其发展

巴西管理外国投资的主要法律是《外国资本法》，其实施细则是１９６５年第５５７６２号

法令。

巴西禁止或限制外国资本进入的领域包括：核能开发、医疗卫生、养老基金、海洋捕

捞、邮政、报纸、电视、无线电通信网络、国内特许航空服务以及航天工业等。在原有的

基础上，巴西政府通过修宪，逐步放松了国家对石油、天然气和矿产开采等领域的垄断，

并对电信、电力业实行私营化（根据规定，外资通过参与巴企业私有化进入巴西市场，至

少６年之后才能撤资）。另外，巴西已允许外国企业参与新闻媒体、海关保税仓库、近海

航运、高速公路等领域的融资和服务。

２００７年１月１５日，巴西副总统签署法令，批准巴西开放再保险市场。这项新法令

规定巴西再保险市场的经营者可以是总部设在巴西的“本地经营者”，也可以是总部设

在巴西之外的经营者，从而结束了巴西国家再保险公司在该行业的垄断地位。但为了

保证巴西本国企业的利益，该法令同时规定，在法令生效后３年内，巴西６０％的再保险

市场份额将由巴西国家再保险公司和其他本地经营者占有，之后这个份额将有所降低。

２００８年，巴西政府拟修改有关外国投资者购买土地的现行法律。巴西严格限制外

国投资者购买土地的方案可能有两种，一是将１９９８年颁布的现行法律作废，重新宣布

１９７１年的法律生效，该法律允许外国人在巴西购买土地，但规定外国法人或自然人在同

一市内购买土地不得超过总面积的２５％；二是修改宪法内容，增加５７０９／７１号法令条

款，规定外资企业在巴西购买土地将与外国法人或自然人实行同等限制。

根据巴西法律，企业雇佣外国人的比例不得超过本企业员工总数的３３％，只有当国

内没有充足的专业人才可供使用时，才允许雇佣更高比例的外国劳动者。

为鼓励开发巴西北部和东北部地区，巴西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对外国投资免征１０

年企业所得税，从第１１年起的５年内减征５０％；免征或减征进口税及工业制成品税；免

征或减征商品流通服务税等地方税。

（三）与贸易投资相关的管理制度及其发展

１．外汇制度

巴西对外汇实行较严格的管制，外国企业或个人（有外交特权的单位或个人除外）

在巴西银行不能开立外汇账户，外汇进入巴西首先要折算成当地货币后方能提取。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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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外国投资必须在巴西中央银行注册，２００４年１２月３１日以前进入巴西的外国投资，如

尚未在中央银行注册的，允许补办注册手续，以获得今后向境外汇出利润和股息的资

格。注册后，由巴西央行颁发外国投资证明，注明投资的外国货币金额及相应的巴币金

额。外资在投资利润汇出、撤资或用利润再投资时需出示该证明。

２．签证制度

巴西商务签证均为多次出入境，自签发之日起９０天内入境有效。除在巴西联邦警

察局办理签证延期者外，停留期最多不超过９０天。持商务签证者每年在巴西累计逗留

最多不得超过１８０天。持商务签证者不得在巴西从事有酬活动。如赴巴西从事有酬活

动，应办理工作签证。赴巴西从事技术支持或咨询活动的，不能申请商务签证，应办理

工作签证。

３．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作为世界上最早建立专利制度的国家之一，巴西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相对比较健

全。目前，负责审查和批准专利申请，登记注册商标和审批引进技术等事务的是巴西国

家工业产权局。

巴西有关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主要包括《工业产权法典》（１９７１年）、《版权法》（１９７３

年）、《计算机软件保护法》（１９８７年）、《生物安全法》（１９９５年）、《种子法》（１９９７年）等法

律法规，保护和激励知识创新，促进本国经济增长。巴西不断修改和完善专利制度，为

保护知识产权提供更有效的法律保障。１９９６年巴西引进新的工业产权制度，同时修改

了《工业产权法典》并于１９９７年５月１５日生效。２００４年，巴西成立了一个由政府、企业

和社会团体共同组成的机构———打击盗版和制止侵犯知识产权全国委员会。

４．认证制度

巴西国家计量、标准化与工业质量协会（ＩＮＭＥＴＲＯ）负责标准制定、法定计量、合格

评定、认证认可等工作。在巴西，认证一般情况下是自愿的，但与人类健康、安全及环境

相关的产品和服务必须通过强制认证。

５．税收制度

巴西的税收体系复杂，按行政区域划为联邦税、州税、市税三级，政府对税收采取分

级征收、分级管理。联邦税包括所得税、工业产品税、进口税、出口税、农村土地税等；州

税包括商品流通服务税、车辆税、遗产及馈赠税等；市税包括社会服务税、城市房地产

税、不动产转让税等。此外，企业还要负担各种社会性开支，如社会安全费等。

根据巴西的鼓励港口投资计划，巴西政府对港口机械设备免征工业产品税、社会一

体化税、社会保障税等。对于本国没有生产的港口机械设备，可免征进口税。该鼓励措

施有效期至２０１０年１２月。

６．政府采购制度

巴西政府采购管理体制实行联邦、州、市分级管理。联邦计划预算与管理部负责联

邦政府采购法规政策起草、制定及监督管理。在计划预算与管理部下增设专门机构—

物流和信息技术局，专门负责起草、制定政府采购法规政策和推广电子政务，该局设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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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采购处、规范与标准处、信息发布与管理处、电子政务处。

巴西联邦有关政府采购的现行基本法律，主要包括１９９３年颁布的第８６６６号法律

《招标采购法》和２００２年颁布的第１０５２０号《电子采购法》。第８６６６号《招标采购法》，是

巴西政府采购的基本法律，对在联邦政府、州、联邦区和自治市的职权范围内进行公共

工程、服务（包括广告）、采购、转让和租赁事项的投标并与行政机关签订协议事项予以

规范，对政府采购的基本原则、投标、政府采购合同及法律责任等内容做出了详细规定。

２００２年７月１７日颁布的第１０５２０号法律《电子采购法》，对货物和普通服务可采取交易

室投标模式即利用电子信息系统进行采购做出了具体规定。２０００年公布的３５５５号法

令是对第８６６６号法律的补充，规定了联邦政府采购的一些临时措施。２００５年公布的第

５４５０号法令是对联邦第１０５２０号法律通过电子采购的补充规定。２００６年第１２３号法律

属于联邦补充法，对微型、小型企业参加政府采购的区别对待措施进行了规定。

７．自由区

巴西最大的港口有桑托斯、里约热内卢、巴拉那瓜、累西腓和维多利亚。巴西在上

述口岸设立了各种形式的自由区，如自由港、自由贸易区、保税仓库和转口区等。比较

知名的是马瑙斯自由区，凡进入该区的货物，其商业发票的提货单上必须注明“马瑙斯

自由区”（ＦｒｅｅＺｏｎｅｏｆＭａｎａｕｓ）字样，但不允许通过该区向巴西其他地区运送进口货

物。在该区有两道边关，一道是从国外进入特区，另一道是从特区进入国内。一方面允

许外国商品从国外进入特区，不受海关管制；另一方面，商品从特区进入国内市场需要

办理进口手续，货物需经海关检查，并交纳进口关税。

（四）２００８年颁布的技术性贸易措施

１．婴儿奶瓶

２００８年２月１５日，巴西国家计量、标准化和工业质量学会（Ｉｎｍｅｔｒｏ）通报了关于婴

儿奶瓶强制性技术要求和合格评定程序的部颁法案，规定了婴儿奶瓶的技术要求和合

格评定程序，该法案已实施。

２．三相感应电机

２００８年９月８日，巴西计量、标准化和工业质量学会通报了关于三相感应电机的部

颁法案草案，规定了三相感应电机的合格评定程序。

３．低压电气产品

２００８年９月８日，巴西计量、标准化和工业质量学会通报了关于低压电气产品安全

的南方共同市场技术法规，规定了低压电气产品的基本安全要求。

４．玩具

２００８年１１月１４日，巴西计量、标准化和工业质量学会通报了关于玩具安全的认证

程序的法案草案，规定了玩具认证的程序。

三、贸易壁垒

（一）关税及关税管理措施

巴西大部分大宗农产品及乳制品、食糖、酒醋饮料等农产品加工品的进口关税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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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高，其中部分产品的关税水平超过３５％。

在巴西政府的推动下，南锥体将自２００７年９月２８日起实行的鞋类和成衣的共同对

外关税（ＴＥＣ）由２０％上调至３５％，纺织品关税由１８％上调至２６％。中国是巴西上述产

品的重要来源地，该做法旨在限制中国纺织品、鞋类产品进入巴西市场乃至南锥体市

场，对中国相关产品对南锥体成员出口产生了较大影响。

（二）进口限制

巴西非自动进口许可证管理范围广，审批程序比较繁杂，涉及的部门或机构多，增

加了出口商的负担。尽管巴西发展工业外贸部网站公布了需要申领非自动进口许可证

的产品类别，但尚缺乏有关非自动进口许可要求和拒绝非自动进口许可证申请的具体

信息。此外，进口商常被以非正式和非官方的方式告知，进口许可证的发放还需满足最

低进口价格要求。该最低进口价格系由巴西政府在经国内产业请求后，与国内产业协

商确定，并由海关在边境实施。满足最低进口价格是获得进口许可证的前提条件和计

算进口商品海关价格的基础。最低进口价格措施完全缺乏透明度，不仅没有实行该措

施的法律基础，巴西也没有公布任何有关最低价格的具体数额的信息。

巴西上述做法主要涉及以下税号的产品：８５１８．２１（单喇叭音箱）、８５１８．２２（多喇叭音

箱）、８５１８．２９（其他）、９００３．１１（塑料制眼镜架）、９００３．１９（其他材料制眼镜架）、９００４．１０（太

阳镜）、９００４．９０（变色镜）、９６０３．２９（其他，画笔、毛笔及化妆用的类似笔）。

中方对巴西上述措施与ＷＴＯ相关规则的一致性表示关注，具体包括：

１．《进口许可程序协定》第１．３条和第３．２条

２００７年１０月８日，巴西在其向ＷＴＯ进口许可委员会的通报中提到巴西对进口产

品实行非自动许可程序是为了达到重要目标，如保护人类、动植物的健康和环境等。然

而，从受影响的具体产品来看，对中国产品的控制与达到上述重要目标无密切联系。因

此，巴西的实际做法与其向ＷＴＯ进口许可程序委员会通报的范围和目的不符。巴西对

中国产品实行非自动许可证程序的目的纯粹带有保护性，其目的是统计监测外贸政策

关注的部分产品的贸易流量并跟进相关征税操作。巴西的做法是对非自动许可程序的

不合理应用，阻碍了中国产品顺利进入巴西市场。巴西可以出于环境和健康的目的限

制某些商品的贸易，但这些理由不应成为贸易歧视和贸易保护的借口。另外，巴西通过

强制实施最低进口价格的方式发放非自动许可证，且未公布最低进口价格的具体数值

以及实施最低进口限价的原因。

中方认为，巴西上述做法与《进口许可程序协定》前言中“非自动许可程序的行政

负担不应超过为管理该措施所绝对必要的限度”的原则及《进口许可证协定》第１．３

条和第３．２条项下“防止许可程序可能引起贸易扭曲”和“除实行限制所造成的贸易

限制或贸易扭曲作用之外，非自动许可不得对进口产品产生此类作用”的规定的一致

性值得商榷。

２．《进口许可程序协定》的第３．３条

巴西海关处理非自动许可申请的时间过长且缺乏透明度。在不批准许可证时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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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任何原因和具体信息。巴西以达到海关最低标准价格作为批准非自动进口许可证的

前提，这一做法缺乏国内法律依据，且海关最低价格也没有公开，与《进口许可证协定》

第３．３条“各成员应公布充分的信息”要求不符。

３．《进口许可证程序协定》第５．１条和第８．２条（ｂ）项

巴西对中国产品实施的非自动许可程序超出了非自动许可证的管理范围，但未向

进口许可证委员会通报，例如，巴西没有向进口许可证委员会通报其以最低进口限价作

为批准进口许可证的前提。中方认为，巴方未充分履行其在《进口许可证程序协定》第５

条第１款和第８条第２款（ｂ）项下的义务。

４．《海关估价协定》第１至７条

《海关估价协定》第１—６条提供了产品海关估价的原则，但其中没有任何条款提及

实行最低进口价格作为产品估价的可选方法。特别是第７条明确禁止在最低海关限价、

任意或虚构的价格基础上进行海关估价。巴西在海关估价时设定最低限价，并将最低

限价与批准非自动进口许可证挂钩，与《海关估价协定》的估价原则不符。

（三）技术性贸易壁垒

巴西对玩具进口实施非常严格的检测要求，并且对国内外产品实施不同的认证程

序。巴西要求进口玩具必须在巴西选定的五家国内实验室进行强制性抽样检测而不认

可其他实验室的测试报告。此外，巴西允许国内玩具生产商用销售前批准来替代强制

性抽样检测，但却不给予进口产品的生产商以同样待遇，而且对进口玩具的测试会导致

产品在海关延误多达７０天的时间。中方认为巴西应该取消对国内外产品的区分对待，

并且认可符合国际标准的实验室出具的检测报告。

（四）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

２００８年５月７日，巴西农畜食品供应部动植物卫生秘书处向 ＷＴＯ通报了关于酒

精饮料特征和质量标准的技术法规草案。该标准中存在着众多与国际标准及通行做法

不相一致的地方。首先，该标准草案根据化学成分对酒精饮料进行分类，而大多数国家

采用的分类依据是原料和生产工艺；第二，该标准将最小酒精浓度设定为３５％，低于

３７％的国际标准，将最大酒精浓度设定为５４％，与相关的国际标准并不一致；第三，该法

规还对酒精饮料中所允许使用的香精品种做出了过多的限制；第四，该法规草案对每升

酒精饮料中的糖分含量进行了限制，中方认为无论从品质上来说，还是从保护消费者的

方面来说，该项限制的必要性有待确定。中方希望，巴西该技术法规应根据相关的国际

标准和贸易惯例作出修正，避免对国际贸易造成不必要的阻碍。

（五）贸易救济措施

自１９８９年１２月第一次对中国产品发起反倾销调查以来，截至２００８年底，巴西共对

中国产品发起了４１起反倾销调查案件，涉及机电、五金、化工、轻工、纺织、食品等产品。

１．反倾销

２００８年，巴西对中国新发起８起反倾销调查案件，涉及机动小客车用橡胶轮胎、聚

丙烯高分子薄膜、人造纤维短纤纺制单纱线产品、电炉用碳棒（直径小于４５０ｍｍ的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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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度）、汽车轮胎、一次性注射器、圆珠笔、鞋靴等产品；对中国６种产品做出了反倾销裁

决（包括复审裁决），对圆珠笔、聚氯乙烯、草甘膦（日落复审）等３种产品采取了征收反倾

销税的措施。另外，合成化纤毯和太阳镜等２种产品反倾销调查结案且不采取任何反倾

销措施；对产自中国的粘胶纤维实施征收０．１８美元的临时反倾销措施，为期６个月。具

体情况如下：

（１）２００８年新发起反倾销案件的情况

① 机动小客车用橡胶轮胎

２００８年６月５日，巴西发展工业外贸部贸易保护局发布通知，根据２００８年１月９日

巴西国家轮胎工业协会（ＡＮＩＰ）的申诉，该局决定于６月５日起，对进口自中国的机动小

客车用橡胶轮胎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涉案产品的南锥体共同对外关税号为４０１１１０００。

② 汽车轮胎

２００８年５月１６日，巴西发展工业外贸部调查机构对原产于中国的轮辋直径为２０

英寸、２２英寸和２２．５英寸轮胎，启动为期１８０天的反倾销调查，并将根据调查结果决定

是否对中国轮胎实施反倾销措施。

③ 一次性注射器

２００８年６月２３日，巴西发展工业外贸部贸易保护局发布通知，应巴西业界的申请，

该局决定于２００８年６月１８日起，对进口自中国的一次性注射器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

涉案产品的南锥体共同对外关税号为９０１８３１１１和９０１８３１１９。此次立案，巴西方面针对

的一次性注射器包括１ｍｌ、３ｍｌ、５ｍｌ、１０ｍｌ、２０ｍｌ等容量。巴西调查机关初步认定，

中国涉案产品的销售价格低于正常价值１４．９美元／千克，倾销幅度为６８３．９％。

④ 圆珠笔

２００８年１０月２８日，巴西外贸部（ＳＥＣＥＸ）对进口自中国的圆珠笔进行反倾销立案

调查，涉案产品海关编码为９６０８１０００，采用法国作为替代国计算正常价值，巴西外贸局

认定中国涉案产品的绝对倾销幅度为２２．７４美元／千克。涉案产品的相对倾销幅度为

７８３．５％。

⑤ 电炉用碳棒产品

２００８年７月２２日，巴西决定对原产于中国的直径小于４５０ｍｍ的任何长度的电炉

用碳棒产品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涉案产品南锥体共同对外关税号为８５４５１１００

和３８０１１０００。

⑥ 人造纤维短纤纺制单纱线产品

２００８年８月１３日，巴西发展工业外贸部发布通知，决定对原产于奥地利、印度、印

度尼西亚、中国和泰国的人造纤维短纤纺织单纱线产品进行反倾销调查。涉案产品南

锥体共同对外关税号为５５１０１１００。

⑦ 聚丙烯高分子薄膜

２００８年８月２６日，巴西外贸委员会发布通知，决定对原产于中国、阿根廷、智利、厄

瓜多尔、秘鲁和美国的聚丙烯高分子薄膜（ｐｏｌｙｐｒｏｐｙｌｅｎｅｐｏｌｙｍｅｒｆｉｌｍ）进行反倾销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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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

⑧ 鞋靴

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３１日，巴西外贸委员会公布了进口自中国的鞋靴反倾销案的相关情况。

在该案中，巴西选择意大利为替代国，采用意大利国内市场的产品价格，以此为基础计算中

国产品正常价值为３１．９６美元／双，而采用的中国出口到巴西的鞋靴价格数据为ＦＯＢ

５．９７美元／双。由此计算的绝对倾销幅度为２５．９９美元／双，相对倾销幅度为４３５．７％。

（２）２００６、２００７年发起的反倾销案件在２００８年的进展

① 裁定征收反倾销税的情况

２００８年９月，巴西决定对进口自中国的聚氯乙烯征收反倾销税，最高税率达

２１．６％。其中，对上海氯碱化工等４家聚氯乙烯生产商征收１０．５％的反倾销税，对中国

其他聚氯乙烯生产商征收２１．６％反倾销税。２００７年９月２４日，巴西对原产于中国的聚

氯乙烯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涉案产品海关编码为３９０４１０１０。

２００８年１２月，巴西外贸委员会决定对自中国进口的公共汽车和卡车轮胎征收每公

斤１．３３美元的临时反倾销税。

② 征收临时反倾销税的情况

２００８年１０月９日，巴西外贸委员会在其官方公报上发布决议，即日起对原产于中

国、中国台湾地区和奥地利的粘胶纤维（南锥体税号为５５０４１０００）实施为期６个月的临

时反倾销措施，分别征收０．１８美元／公斤、０．３９美元／公斤和０．３３美元／公斤的临时反

倾销税。

③ 终止反倾销调查或不征税的情况

Ａ．太阳镜

２００８年３月１０日，巴西外贸委员会颁布第１４号通告，对原产于中国的太阳镜（南

锥体共同关税税号９００４１０００）反倾销调查结案，不采取任何反倾销措施。２００６年９月

１５日，巴西对原产于中国的太阳镜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

Ｂ．合成化纤毯

２００８年７月３日，巴西发展工业外贸部发布第４４号公告，决定对原产中国的合成

化纤毯的反倾销调查无措施结案。２００７年６月２９日，巴西对原产于中国的合成化纤毯

进行反倾销调查。涉案产品南锥体共同关税税号为６３０１４０００。

（３）反倾销复审情况

２００８年７月３日，巴西发布对原产于中国的草甘膦做出反倾销日落复审终裁结果，

决定将进口自中国的草甘膦的反倾销适用税率由１１．７％下调至２．９％，有效期至２００９

年２月１２日。巴西发展工业外贸部副部长韦伯·巴拉尔表示，这次下调是由于巴方更

正了计算标准，在确定中国草甘膦倾销幅度时，巴方参考了阿根廷的市场参数，而此前

未考虑进口自阿根廷的产品价格已包含了运输和保险费用。

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１８日，巴西发展工业外贸部贸易保护局发布通知，决定对来自中国、

印度的自行车新橡胶充气轮胎（不包括含凯夫拉纤维（ｋｅｖｌａｒ）或高碳钢（ｈｉｔｅｎ）的轮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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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收的反倾销税进行复审。复审拟参考中国台北的第三方市场价格，有关产品南锥体

共同对外关税税号为４０１１．５０．００。

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２９日，巴西公布了对产自中国的未锻轧金属镁（南锥体税号为８１０４．１１．００

和８１０４．１９．００）进行反倾销复审的情况。在复审中，巴西以俄罗斯向日本出口同类产品

的价格作为基础确定中国向巴西出口产品的正常价值为ＦＯＢ３．４美元／千克，而在调查

期２００７年４月１日至２００８年３月３１日内，中国出口到巴西的未锻轧金属镁的价格为

ＦＯＢ４．４９美元／千克。由此确定的绝对倾销幅度为－１．０９美元／千克，相对倾销幅度为

－２４．３％，中国相关产品不存在倾销行为。巴西原来对产自中国的未锻轧金属镁征收

的１．１８美元／千克的反倾销税将于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１０日到期，而根据巴西１９９５年１６０２

号法令规定复审的期限可长至１２个月，利益相关方可在反倾销税到期前的９０天内提交

复审申请，因此２００９年可能还有利益相关方提起复审申请。

（４）巴西对华贸易救济调查中存在的问题

在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上，根据中巴两国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巴西联邦共和国

关于贸易投资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巴政府在备忘录中正式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

位，但巴西仍然根据其１９９５年第１６０２号法令的规定，把中国作为非市场经济国家，以第

三方出口产品价格为基础确定中国产品的正常价值。巴西没有及时修改国内相关法律

法规，也没有纠正其对中国发起的反倾销措施中的错误做法，这严重损害了中方的正当

利益。

巴西在对中国进行反倾销调查以及反倾销复审中，以第三方价格为基础确定中国

出口产品正常价值的具体案件如下：草甘膦（选择阿根廷）、自行车新橡胶充气轮胎（选

择中国台湾地区）、未锻轧金属镁（以俄罗斯向日本出口同类产品的价格为基础）、鞋靴

（意大利）、挂锁（选择墨西哥）、大蒜（选择阿根廷）、ＳＤＳ钻头（选择德国）、自行车新轮胎

（选择阿根廷）、手动升降滑轮（选择日本）、台式电风扇（选择哥伦比亚）、圣诞树及圣诞

树用装饰球（选择阿根廷）、太阳镜（以法国向芬兰出口太阳镜的价格为基础）、含或不含

镜片的镜架（以意大利向南非出口同类产品的价格为基础）、ＰＶＣＳ树脂（选择印度）。

巴西发起反倾销或申请复审的申请方，在提交的申请中会选择对自己有利的第三方价

格数据和调查期，被诉企业缺乏充足的时间提出异议，绝大多数情况下，巴西反倾销调

查机关采纳申诉方的意见。纵观巴西近两年进行的反倾销调查和复审，既选发展中国

家，也选发达国家。法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等成本都明显高

于中国，以这些国家的价格数据为基础确定的中国产品正常价值严重偏离实际情况，以

此判断中国出口产品存在倾销是不负责任的，这在２００８年巴西发起的圆珠笔、一次性

注射器反倾销案中表现尤为明显。巴西在对进口自中国的圆珠笔反倾销调查中，采

用法国作为替代国计算正常价值，巴西外贸局认定中国涉案产品的相对倾销幅度为

７８３．５％；在一次性注射器反倾销调查中，巴西以墨西哥向法国出口的价格作为基础确

定中国产品的正常价值，由相关数据算得中国涉案产品的绝对倾销幅度为１４．９美元／千

克，相对倾销幅度为６８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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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确定正常价值的过程中，数据采集往往很草率随意。在２００８年的鞋靴案

中，根据申诉方提交的资料，以四家意大利公司鞋靴产品的发票为依据确定的正常价值

为３１．９６美元／双，这种数据采集方式具有很大的偶然性，由此确定的所谓正常价值很难

体现实际情况，而且意大利生产的鞋靴产品因为品牌和传统优势，生产的产品具有高附

加值，其市场价格并不适合作为中国出口鞋靴产品的参照价格，由于上述错误的处理方

式，导致最后确定的中国鞋靴产品的绝对倾销幅度为２５．９９美元／双，相对倾销幅度为

４３５．７％。在对中国ＳＤＳ钻头发起的反倾销调查中，巴西仅以一德国公司的产品价目表

为基础，就得出中国产ＳＤＳ钻头的正常价值为１０．５７美元／件，没有做任何实际分析和

比较，缺乏科学性和准确性。

２．保障措施

２００８年９月５日，巴西外贸委员会发布通知，对进口可刻录光盘（ｏｐｔｉｃａｌｒｅｃｏｒｄａｂｌｅ

ｄｉｓｃ）（ＣＤ／ＤＶＤ）进行保障措施调查。本案的调查期为２００３年７月—２００７年６月。据

巴西外贸委员会统计，调查期内，巴西进口涉案产品增幅达６３７．５％。

３．特别保障措施

巴西针对中国纺织品的特别限制措施有效期到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３１日，涉及的产品有

丝绸、化纤、合成纤维布、丝绒、汗衫、套头衫和羊毛衫、大衣和夹克衫、刺绣。

根据中国政府与巴西政府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和巴西联邦共和国发展、

工业和外贸部关于在贸易和投资领域加强合作谅解备忘录》的有关条款，从２００６年４月

３日起，巴西对原产于中国的丝绸、灯芯绒、聚酯纤维、毛衫和套头衫、针织衬衫和Ｔ恤

衫、外衣、大衣和夹克衫、化纤布、刺绣产品单方实行进口管理。中方对这些产品不实行

出口管理，有效期至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３１日。由于该《备忘录》已于２００８年年底到期。为

此，巴西纺织和成衣业联合会正谋求在政府的帮助下，延长或修改这一协议，争取将更

多中国产品纳入该协议框架。巴方业界认为即便无法同中方签署类似协议，巴方也会

根据中国２００１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所做出的承诺，引用有效期至２０１３年的特别保护条

款，对进口自中国的纺织品加以限制。

针对中国一般商品的特保法令有效期到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１日。根据巴西特保法令，

企业或行业提出特保请求后，政府应受理并在３０天内与中方磋商，以达成减轻或避免行

业损害的协议。如磋商未果，巴方将实施调查。

（六）政府采购

第８６６６号法律《招标采购法》规定太过严格，执行法律中存在弊端，实践中难于执

行。巴西第８６６６号法令对除涉及信息和通讯产品之外的大多数政府采购活动进行了规

范，规定必须对所有投标者提供无歧视待遇。但是，该法令的执行法规却允许考虑非价

格因素，向某些国内产品提供优惠待遇，并且对可以享受政府资助的产品有当地含量的

要求。巴西第１０７０号（１９９７年）法令规定了信息技术产品和服务的政府采购，该法令要

求联邦机构和半官方机构根据一项复杂而不透明的价格技术要求为国产计算机产品提

供优惠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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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巴西政府、非盈利性医院等部门在采购过程往往倾向于购买本国产品。巴西

对外资参与政府采购的限制使得外资服务提供商无法进入其能源和建筑行业。

（七）出口补贴

巴西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税收和财政鼓励措施，鼓励企业出口和使用国产原材料。

为支持巴西公司的扩张经营，实现现代化经营战略，巴西经济和社会发展银行对企业购

买或租用新机械设备提供优惠融资服务，以鼓励企业购买国产设备和机械。巴西对农

业实施补贴的主要方式是对家庭式农业生产提供生产贷款和延长还贷期限等优惠政策

支持。

四、投资壁垒

（一）投资准入壁垒

在公路货物运输领域，外资不得超过有表决权股份的２０％。企业必须以股份公司

的形式存在并且其只能发行记名股票。在国际道路运输领域，只有《国际道路运输协

定》七个成员国和《拉丁美洲一体化协定》成员国的公民持有过半有表决权资本的公司

才能经营。

未在巴西设立公司、代表处或其他商业存在的外国投资者，不能直接投资巴国内公

共航空领域。外资在民航企业的股份不得超过２０％。只有巴西公民和在巴西设有办公

场所并营业的公司才能拥有悬挂巴西国旗的船舶。

（二）投资经营壁垒

１．巴西整体投资环境评价

巴西工业发展研究所（ＩＥＤＩ）对４７个国家的投资环境进行比较后认为，巴西的投资

成本比中国高３０％，比韩国高１１８％，仅低于泰国和爱尔兰，位居第三位。高税赋和高利

率是巴西投资成本居高不下的主要因素。

巴西的加速经济增长计划（ＰＡＣ）放宽了某些领域的经营许可，有利于投资者进行

投资决策和长期规划，但对巴西进行基础设施投资缺乏可靠的法律保证。巴西的电信、

能源和交通市场尚无明确的投资法律法规。

２．关于巴西税收

巴西是全球赋税最重的国家之一，巴西的税收体系复杂。根据世界银行《２００９年营

商环境报告》，巴西在纳税方面的排名下降了７位，巴西企业每年完成纳税程序耗费时间

最多，平均耗费２６００小时（１０８．３天），而拉美地区平均耗时３９３．５小时，经合组织国家

平均耗时２１０．５天。巴西企业净利润的６９．４％被用于纳税。进口商品完税后的成本通

常是ＣＩＦ价的１．８—２倍。

税收负担沉重，税法繁多且内容繁杂，有时还出现互相矛盾的情况，对外国投资经

营者构成较大的障碍，提请关注巴西市场的企业在考虑投资成本前充分了解巴西的税

负情况。

１４巴　　西


